太湖县交通运输局关于在“网上中介超市平台”直接选取中介机构的实施方案
根据《太湖县网上中介超市建设运行实施方案》第六条直接选取中介服务机构的相关要求，结合我局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适用范围
本方案仅适用于分散采购限额标准30万元（不含）以下的在太湖县网上中介超市平台（以下简称平台）进行采购的太湖县交通运输行业（包括但不限于规划、设计、检测等）服务项目。
二、选取依据	
直接选取为已进入中介超市并经各服务单位报价成功后，根据报价分、综合考评分等因素综合考量确定中介服务机构。
三、选取方法
（一）成立评审组 
评审组成员由采购单位随机选择至少2名工作人员组成，成员中须有1名为该项目的业务股室人员，评审组成员负责相关数据的计算、校核、监督，并在评定结果上签字。
（二）计算报价分
2.1、计算平均值Y：有效竞价人的报价去掉一个最高值和一个最低值后的算术平均值即为平均值（如果参与竞价的有效竞价人少于5家时，则计算平均值时不去掉最高值和最低值）（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2.2、计算基准值D：平均值乘以系数N作为基准值D。
N值由评审组现场抽取确定，从下表中随机抽取3个球号（每个球号均从11个球号中抽取，球号可重复。）每个球号N1、N2、N3具体对应的参数如下表：
	球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参数N1-N3
	0.86
	0.87
	0.88
	0.89
	0.90
	0.91
	0.92
	0.93
	0.94
	0.95
	0.96


系数N=（N1+N2+N3）/3（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2.3、计算各有效竞价人报价得分：将各有效竞价人报价与评定基准值的差值相比由小到大依次排名，差值越小，排名越靠前，得分越高；差值越大，排名靠后，得分越低。报价与评定基准值最接近的为第一名，得满分，报价与评定基准值相比次之的为第二名，得分次之。（第二名、第三名……以此类推）。
2.4、设定报价分的满分值为参与有效竞价人的数量值，有效竞价人的得分值差额按以下几种情况确定（有效竞价人数量为T）：
	有效竞价人数量（T）
	分值差额（E）

	T≤15
	1.0

	15<T≤25
	0.65

	25<T≤35
	0.45

	35<T≤50
	0.30

	50<T≤80
	0.20

	80<T≤100
	0.12

	T＞100
	0.08


例：如已进驻中介超市服务机构数量为9家，此次参与竞价的有效中介机构数量为7家，则满分为7分。
第一名得7分；第二名得6分；第三名得5分；┄第七名得1分。
注意：1、差值为报价与基准值相减所得数值的绝对值。
2、与基准值相比浮动率相同的竞价人排名相同，得分相同。
3、被限制在平台参与交易活动的中介服务单位不予以评审与排名，不予以推荐为中选人。
（三）计算综合考评分
3.1、综合考评分根据在县交运局每年年底的服务质量考评排名结果划分档次与分值，共三挡，分值总分为30分。
3.1.1、相关服务单位在县交运局有服务质量考评排名的，其综合考评分具体分值详见下表：
	服务质量考评排名
	加分档
	综合考评分

	1
	第一档
	30

	2
	
	29.5

	3
	
	28.5

	4
	
	27

	5
	
	25

	6
	第二档
	20

	7
	
	18

	8
	
	16

	9
	
	14

	10
	
	12

	11名及以下
	第三档
	0


3.2、相关服务单位在县交运局无服务质量考评排名的，其综合考评具体分值按以下原则确定，因下一年度服务质量考评分未定，考虑到信用等级较好服务单位参与充分竞争，故每年度综合考评分可根据上年度服务质量考评结果进行调整，具体调整由县交运局负责。
3.2.1、对于已进入平台在我县无服务质量考评分的企业，服务质量考评分可参照在“安徽省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查询的企业最近一年的信用评价结果降低一个等级作为评分依据，且分值为降低后等级的下限值。
如某企业在“安徽省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查询的信用等级为“AA”，降低一个等级后为“A”，A级：85分≤X＜95分；则服务质量考评分为85分。
3.2.2、对于已进入平台在我县无服务质量考评分的且在“安徽省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无法查询信用等级的企业，其服务质量考评分值按信用等级B级下限值确定，B级：75分≤X＜85分，则服务质量考评分为75分。
3.2.3对属于上述3.2.1与3.2.2情形的服务单位考评分认定表：
	信用等级（降低等级后）
	服务类型
	服务质量考评分
	综合考评分

	A
	设计单位
	85
	25

	
	检测单位
	85
	25

	B
	设计单位
	75
	16

	
	检测单位
	75
	16

	C
	设计单位
	60
	0

	
	检测单位
	60
	0


（四）分值汇总
4.1、中介服务机构总评分为各分项分值相加之和，即
总评分=报价分+综合考评分（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4.2、当总评分相同时，按照综合考评得分高的优先推荐为中选人。
4.3、按照总评分从高到低依次排序，推荐得分前两名的为中选人。排名第一的为第一中选人、排名第二的为第二中选人。
四、其他
1、为确保项目顺利开展，当中选人在我县承接的交通运输行业服务项目数量或合同总金额超过一定规模后，采购单位在平台可不推荐该中介服务机构为中选人，可优先推荐总评分为第二名的中介服务机构为中选人，以上规模由采购单位根据中介服务单位承担业务能力综合考虑后确定。
2、采用本方案选取的中介服务机构存在的质疑与投诉及标后履约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管理办法执行。
五、本方案由县交运局负责修订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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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价人须知（公路检测）
为进一步提高入驻企业服务质量，规范公路检测企业与从业人员行为，现对入驻中介超市的交通行业企业作出如下规定，请遵照执行：
一、实行登记备案制：
1、 各单位要对所竞价项目的概况、资格条件、技术要求和难点、及时性等要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合理报价。
2、 各竞价单位须在本公司所属试验室进行相关试验、检测及数据的汇总，中选单位不得以工地试验室或挂靠试验室开展试验及实体检测。
3、 中选单位必须安排至少一名与该项目相符的专业检测工程师（除另外要求需要多名相关专业检测工程师外）进行带队检测，根据项目情况自行配备需要的其他检测员，在签订合同时将参与项目检测的所有人员执业资格证件、社保证明提交备案（社保缴纳月份不少于6个月），未经同意不得擅自更换人员。
2、 实行履约管理制：
1、中选单位要充分熟悉图纸及相关规范、评定标准，服务及时，对本单位提供的检测数据的真实性负责。
2、中选单位应按业主单位要求的服务时限3天内到达指定地点开展服务，未按业主单位要求办理且未征得业主单位同意的予以限制其3个月内参与在“太湖县网上中介超市平台”交易活动，所报价视为无效报价不予以计算与排名，不推荐为中选人。
3、中选单位应严格遵守相关法规及合同约定，首次有重大失误或违反上述行为的，业主单位有权解除合同，同时将该单位打入黑名单，自确认之日起限制其6个月内参与在“太湖县网上中介超市平台”交易活动，如有第二次则限制其24个月内参与在“太湖县网上中介超市平台”交易活动，所报价视为无效报价不予以计算与排名，不得推荐为中选人。
三、实行清退管理制：
中介服务机构存在以下行为之一的，清退出中介超市：
1、除不可抗力因素外，无故放弃中选资格的；
2、合同履行过程中违反强制性规定或出现重大失误给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或者由于工作不负责任导致产生严重后果或重大负面影响的；
3、与委托人或其他中介服务机构串通，搞“价格同盟”、“轮流坐庄”等不利于公开、公平竞争行为的；
4、拒绝接受依法实施的行政监督，或者拒不配合相关部门及其他监管部门调查、检查的；
四、其他未尽事宜参照相关规定执行。


